核稿:        初核:        拟稿:              年 月 日
兴化市建设工程公开招标公告 
                                                                   XH13     

	招标人名称
	兴化市经济开发区洁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招标人地点
	兴化经济开发区

	项目名称
	开发区污水处理厂二期管网工程施工图设计
	项目地点
	纬六路南、经四路西侧

	招标标段数
	1个
	资格审查方式
	预审
	项目资金来源
	城建资金

	标段划分
	序号
	标段内容
	规模
	合同估算价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竣工时间

	
	1
	施工图设计
	市政供水管网工程
	23.22
	约2013年10月
	2013.12

	投标报名
	凡有意投标者，请于2013年10月22日 8:30至2013年10月28 日 18:00，在泰州建设工程信息网(www.tzcetc.com )进行网上报名，并到兴化市招投标交易中心现场验证相关人员身份证明。提交资格预审材料截止时间为2013年 10月29日18:00前。
凡有意投标者，请于2012年3月19日 8:30至2012年3月23日 17:30，到泰州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会员系统报名。

特别提醒：未办理CA认证和电子签章的单位，请及时按照办理须知要求办理CA注册和签章注册手续，以便使用CA认证锁实行施工企业诚信库资料录入、审核工作。办理及上传数据指导材料从泰州建设工程信息网(www.tzcetc.com )下载园地下载。特别提醒：报名申请表请从泰州市建设工程信息网(www.tzcetc.com )下载园地下载。


	资格预审时间
	2013年 10月30日 (8:30--18:00)将组织资格审查委员会对所有潜在投标人提交的材料进行资格预审。

	公告发布时间
	2013年 10月22日至2013年10月 28日

	投标申请人资格条件
	投标单位资质
	市政工程设计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证书

	
	投标总监资质
	经授权的项目负责人（市政工程或城市规划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证书

	
	业绩要求
	企业近两年承担的投资1000万元以上污水处理厂项目设计合同（以合同签订的实施时间为准）

	
	其它要求
	1、企业法人和报名设计负责人必须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到场参加报名，并提供与招标公告要求相符的报名设计负责人及授权委托人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提供盖有企业法人公章的法定代表人和设计负责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

2、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兴化市经济开发区洁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泰州天正房地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张先生                          联 系 人: 徐先生

联系电话: 13812385209                     联系电话:0523-83324779

2013年  10 月22日


兴化市建设工程招标资格预审文件

一、资格预审须知

	招标人名称
	兴化市经济开发区洁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招标人地点
	兴化经济开发区

	项目名称
	开发区污水处理厂二期管网工程施工图设计
	项目地点
	纬六路南、经四路西侧

	招标方式
	邀请
	招标标段数
	1个
	标段内容
	施工图设计

	工程资金来源
	自筹
	招标工期
	30天
	计划开工日期
	2013.10 

	1、参加资格预审的投标申请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请携带单位介绍信、法定代表人委托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市政工程设计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证书、经授权的项目负责人（市政工程或城市规划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证书、企业近两年承担的投资1000万元以上污水处理厂项目设计合同（以合同签订的实施时间为准）、报名设计项目负责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所有复印件均须提供三份并加盖报名单位公章) 于2013年10月22日至2013年10月28日(8:30-11:30,14:00-17:30公休日、节假日除外)携上述材料到兴化市招投标交易中心参加资格预审报名。资格预审材料提交截止时间为2013年10月29日17：30前。2013年10月30日 (8:30--17:30)将组织资格审查委员会对所有潜在投标人提交的材料进行资格预审。

2、10月30日后两日内，各投标申请人须登陆兴化招投标网查看本项目资格预审结果公告。凡未列入预审不合格名单中的投标申请人，均为预审合格单位，预审合格单位须按预审结果公告要求履行相关投标程序，招标人不再另行通知。

2、经资格预审确定的潜在投标人不获取招标文件或者获取招标文件后放弃投标的，除不可抗力情况外，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在网上予以公告3个月。在公告期间，其它政府投资项目的招标人可以据此不接受其投标。


二、确定潜在投标人方式：

1、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少于3家，则重新招标。

2、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多于或只有3家，所有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全部参加投标。

三、资格预审结果通知：

资格预审结束后，招标人将向资格预审合格的申请人发出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并同时向未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告知资格预审结果。

四、投标保证金：
1、投标保证金为转账支票、电汇、银行汇票中的一种，不得以现金等其它形式提交投标保证金。
2、资审合格投标人在发标前须向兴化市招投标交易中心交纳投标保证金人民币叁仟元整，凭交易中心出具的保证金收据领取招标文件。户名： 兴化市招投标交易中心 ，开户行：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账号：321281  470120  10000  99458。
3、投标人提交的银行票据中的付款单位名称必须与投标人的法人名称一致；任何以个人或非投标人法人单位名称的名义提交的投标保证金都将被拒绝接收。

4、报名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须将投标保证金汇入指定账户并购买招标文件，否则将根据相关规定按不获取招标文件、无故放弃投标处理。
五、设计费支付：
签订设计合同生效后7天内，招标方支付设计费总额的40%，施工图完成提交设计成果五日内付合同总价的55%；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30日内结清余额5%设计费。

六、评标定标办法：最低投标价法

兴化市经济开发区潮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泰州天正房地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013年10月22日

